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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地質敏感區、山坡地住宅安全等居住環境議題受到民眾關切。除新北市政府已宣布將在

三個月清查所有災害潛勢區，並將推動公辦都更、老屋健檢等行動方案之外，本席等建請行政

院應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儘快針對都市計畫中涉及山坡地、地質敏感區、土壤液化潛在區

等優先提出通盤檢討。並請內政部針對住宅法、山坡地建築開發等相關管理法規以及過去三讀

通過的國土計畫法一併檢討。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四案： 

本院委員羅明才等 11 人，鑑於二月初發生南臺大地震。土壤液化、地質敏感區、山坡地住宅安全

等居住環境議題受到民眾關切。除新北市政府已宣布將在三個月清查所有災害潛勢區，並將推

動公辦都更、老屋健檢等行動方案之外，本席等建請行政院應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儘快針

對都市計畫中涉及山坡地、地質敏感區、土壤液化潛在區等優先提出通盤檢討。並請內政部針

對住宅法、山坡地建築開發等相關管理法規以及去年三讀通過的國土計畫法一併檢討，並應從

嚴適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羅明才   

連署人：曾銘宗  林德福  費鴻泰  蔣乃辛  李鴻鈞  

蔣萬安  林麗蟬  陳怡潔  鄭天財  王育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繼續處理復議案。 

本院委員張麗善等 24 人，針對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程報告事項第二十案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擬具「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二十一案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擬具「漁會法第二十條、

第五十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及第二十二案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擬具「農田水利

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提出復議，請公決案。 

提案人：張麗善  顏寬恒  許淑華  陳超明 

連署人：林麗蟬  廖國棟  蔣乃辛  黃昭順  鄭天財  

陳宜民  曾銘宗  李彥秀  王育敏  簡東明  

費鴻泰  賴士葆  蔣萬安  徐榛蔚  孔文吉  

呂玉玲  王惠美  吳志揚  柯志恩  許毓仁 

主席：本案決議：「另定期處理。」 

現在散會。 

散會（17 時 19 分） 

 


